
值。110 年 12 月底年增率為 11.22%，由

於上年基期較高，致年增率呈下滑走勢。

此外，110 年 12 月底本國銀行中小企業

放款餘額對民間企業放款餘額之比率達

70.83%，高於上年底之 69.08%。

（六）收受銀行業轉存款

1. 郵政儲金轉存款

110 年底郵政儲金轉存本行餘額為 1 兆

6,237 億元。

2. 全國農業金庫轉存款

110 年底全國農業金庫所收農、漁會信用

部存款轉存本行餘額為  1,646 億元。

3. 其他銀行轉存款

110 年底本行收受臺灣銀行等 3 家銀行之

轉存款餘額為 3,544 億元。

109 年初，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為降低疫情

對國內經濟及金融之衝擊，本行於 109 年 4 月

推出「中小企業貸款專案融通方案」（以下稱

本方案），由本行提供低利融通資金，供銀行

承作受疫情影響企業專案貸款（以下稱本專案

貸款），以協助中小企業營運不中斷並度過疫

情難關。

截至 110 年底，金融機構受理戶數逾 30 萬

戶，受理金額逾 5,000 億元，有助降低疫情對經

濟及金融之衝擊。隨國內疫情趨穩，企業逐步

恢復正常營運，紓困需求下降，本行於 110 年

12 月 16 日宣布本專案貸款屆期不再續辦，銀

行受理企業申貸期限依原規定於 12 月 31 日截

止。惟為持續協助企業減輕資金成本負擔，其

適用本行優惠利率期限得至 111 年 6 月 30 日。

一、本行專案融通方案簡介

本方案係由本行提供銀行 0.1% 之低利融通

資金，並搭配中小企業信用保證機制，提高金

融機構承作意願。另考慮企業規模差異，根據

擔保類別、貸款對象等，訂定不同貸款方案之

貸款額度及利率。

此外，方案實施期間，本行密切注意疫情

發展及企業資金需求情況，滾動式檢討調整本

方案內容，包括兩度提高總融通額度、數度延

長銀行受理期限及企業適用優惠利率期限，以

及放寬企業申貸條件等，以減輕企業資金成本

負擔，助其度過疫情難關。

二、本專案貸款辦理情形

（一）金融機構受理戶數及金額

109 年 4 月 1 日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本專

案貸款受理戶數逾 30 萬戶，受理金額逾 5,000 億

元，核准率分別為 96.65% 及 95.28%，有助中

小企業取得持續營運所需資金。

（二）金融機構辦理情形

公股銀行受理金額比重為 77.0%，民營銀

行 22.2%，基層金融機構因僅能辦理 C 方案，

占比較低，僅 0.8%；至於受理戶數比重，公股

銀行占比仍最高，為 75.3%，民營銀行 22.6%，

基層金融機構 2.1%。

專題四 本行中小企業貸款專案融通方案執行成效及退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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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專案貸款辦理情形
（截至 110.12.31）

A 方案 B 方案 C 方案 合計

受理情形
戶數 74,910 58,693 175,836 309,439

金額（億元） 1,490 2,660 900 5,049

核准情形
戶數 72,073 56,511 170,495 299,079

金額（億元） 1,418 2,530 863 4,811

資料來源：本行業務局。

本行中小企業貸款專案融通方案重點

本行對銀行 
專案融通

融通利率 0.1%

融通額度 1 4,000 億元 2

融通期限 111.6.30

銀行對企業 
貸款

貸款項目 金融機構承作受疫情影響之中小企業擔保放款

貸款用途 企業營運資金需求

貸款對象及 
貸款條件

項目 A 方案 B 方案 C 方案

貸款對象 中小企業 3 中小企業 小規模營業人 4

擔保類別
信保保證 
9 成以上

其他擔保品 
（含信保保證 8 成以上）

信保保證 10 成

貸款額度 最高 400 萬元 最高 1,600 萬元 最高 100 萬元

貸款利率 最高 1% 最高 1.5% 最高 1%

申請期限 109.4.1~110.12.31 109.4.1~110.12.31 109.4.20~110.12.31

其他 本項貸款可搭配政府相關紓困振興貸款措施

註：1. 109 年 4 月開辦時融通額度為 2,000 億元，109 年 9 月提高至 3,000 億元，110 年 6 月為因應國內疫情升溫，再度提高額度至 4,000 億元。
2. 額度屆滿後，企業於申貸期限（110 年 12 月 31 日）內申請之案件，銀行均得受理，爰總受理金額逾 5,000 億元。
3. 中小企業係指依法辦理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有限合夥登記、稅籍登記之本國營利事業，且實收資本額 1 億元以下，或經常僱用員工數未滿 200 人者；可申請 A/B 方案。
4. 小規模營業人係指有稅籍登記且每月銷售額未達使用統一發票標準（20 萬元）之營利事業，每月銷售額係指按 109 年 1 月起任一個月之銷售額認定；可就 A/B 或 C 方

案擇一。
資料來源：本行業務局。

金融機構受理金額比重
110.12.31( 截至           )

基層金融機構民營銀行 單位： 

註：受理金額比重係該類金融機構受理金額占全體金融機構受理金額之比重。

資料來源：本行業務局。

公股銀行 %

方案A 方案B 方案C 方案A+B+C

77.070.278.278.9

22.225.6

0.84.2

21.821.1

金融機構受理戶數比重
110.12.31( 截至           )

基層金融機構民營銀行 單位： 

註：受理戶數比重係該類金融機構受理戶數占全體金融機構受理戶數之比重。

資料來源：本行業務局。

公股銀行 %

方案A 方案B 方案C 方案A+B+C

75.371.085.177.9

22.625.3

2.13.7

14.9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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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方案執行成效良好，充分發揮普惠

金融功能及減輕疫情衝擊

（一）促使本國銀行對中小企業放款明顯成長

本方案實施期間，本行持續促請銀行充

分發揮金融中介功能，協助中小企業取得營

運所需資金，以降低疫情對國內就業及經濟

之衝擊。110 年 12 月底本國銀行對中小企業

放款年增率為 11.2%，遠高於總放款年增率之

7.0%。

（二）透過信保基金保證，有助提高銀行放款意

願並維持資產品質

本專案貸款搭配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之

高成數信用保證，提高銀行放款意願，協助中

小企業取得營運所需資金，俾利銀行充分發揮

中介功能，並有助分攤授信風險，維持銀行資

產品質；110 年 12 月底，本國銀行中小企業放

款逾放比率為 0.27%，低於 108 年（本專案實

施前）全年平均之 0.41%。

（三）充分發揮普惠金融功能，且符合企業之需

本專案貸款申貸條件較寬鬆且具彈性，其

中小規模營業人簡易申貸方案（C 方案），審

核流程簡便，實施以來，辦理戶數最多，有助

小商家取得銀行資金，且因本專案貸款未限制

產業類別，受惠之行業範圍廣泛，包括住宿餐

飲業、運輸倉儲業、批發零售業及製造業等，

充分發揮普惠金融功能；此外，本方案實施期

間，本行視國內經濟金融情勢及疫情發展，多

次滾動調整貸款方案內容，持續協助中小企業

取得貸款。

四、退場機制

隨國內疫情穩定，企業紓困需求已降，

110 年 12 月 16 日本行宣布，銀行受理企業

申請本專案貸款之期限依規定於 110 年 12 月

31 日截止，本行對銀行融通期限至 111 年

6 月 30 日，屆期將不再續辦，並籲請中小企

業預先做好財務規劃。

（一）銀行受理企業申貸期限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

隨國內疫情受控，企業逐步恢復正常營運，

紓困需求下降，本專案貸款之銀行受理企業申

貸期限依規定於 110 年 12 月 31 日截止。

（二） 本方案融通期限至 111 年 6 月 30 日

鑑於銀行於 109 年 4 月 1 日至 110 年 7 月

4 日承作案件於 110 年 12 月 31 日屆期，為持

續協助減輕企業資金成本負擔，支持受創產業

復甦，本行將企業適用優惠利率之期限展延至

111 年 6 月 30 日。本專案貸款屆期後，銀行

改以自有資金辦理，中小企業之貸款利率將回

歸由各承辦銀行訂價。為避免影響企業資金調

度，本行籲請中小企業預先做好財務規劃。

資料來源：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月底
年

中小企業放款年增率總放款

本國銀行總放款及中小企業放款年增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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